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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免税车如何拿到，零关税政策管理办法

第yi条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的

通知》（财关税〔2020〕54号）、《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海关实施办法（试

行）》（海关总署公告〔2021〕第1号）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进口交

通工具及游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琼府〔2020〕60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全岛封关运作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的“零关税”营运车辆管理适用本实施细则。本

细则所称营运车辆，是指用于道路班线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城市公交、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

务和符合新能源要求的巡游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零关税”客运车辆，用于道路货



运（含普通货物运输、专用运输和大件运输）、危货运输经营服务的“零关税”货运车辆。

第三条 “零关税”营运车辆可从事往来内地的客、货运输作业，始发地及目的地至少一端须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内，在内地停留时间每自然年度累计不得超过120天（按照自然日计算，不计次数）。其中从海

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返”的客、货车不受天数限制。

第四条 “零关税”营运车辆进出岛时间和在内地停留天数，由省交通保障中心根据琼州海峡轮渡联网

售票系统、海南省“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进行联网采集和

分析甄别。对出岛停留每自然年度累计达到100天的车辆，省交通保障中心通过监管系统向车辆所有人发

送告知信息予以提醒。对出岛停留每自然年度累计超出120天的车辆，省交通保障中心向车辆所有人发送

告知信息，同时将该车辆当年的进出岛明细记录数据等信息通过省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提供给海口海

关、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在实现联网传输前，由省交通运输厅以函告形式定期提供相关信息。

第五条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返”的“零关税”客运车辆，是指依法取得营运

许可，从事省际班线客运、省际包车客运和省际旅游客运的车辆。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

“即往即返”的“零关税”货运车辆，是指依法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可，其货运服务起屹点至少一端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内，行驶路线和停留地点相对固定，装卸货物后即行返回的车辆。

第六条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返”的“零关税”客货运输车辆所属企业（以下



简称“企业”），向省内营运所在地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附表（详见附件）要求将有关车辆信息

申请备案。其中，省际班线客运企业应在取得《道路运输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申请备案。经营车辆

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年填报一次；省际包车客运、省际旅游客运、货运（含普通货物运输、专用运

输和大件运输）、危货运输等企业应在开展相应业务前提前至少1个工作日申请备案。主管部门收到申请

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后将车辆信息同步报送给省交通运输厅和交通保障中心。

省交通保障中心及时通过监管系统将从事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返”的“零关税”

客货运输车辆信息提供给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等单位及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在

实现联网传输前，由省交通运输厅以函告形式定期提供相关信息。

第七条 对从事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返”的“零关税”客、货运输车辆违反本实

施细则的，将按照其他“零关税”营运车辆年度进出岛时间累计不超过120天规定进行管理。

第八条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企业在每年6月30日（含当日）以前向主管海关或所在地海关（以下简称“

主管海关”）提交上一年度“零关税”营运车辆使用情况的报告时，同时抄送省交通运输厅和属地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

第九条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企业因破产等原因，确需将“零关税”营运车辆转让的，应按规定向主管

海关提出申请，经海关审核同意后办理转让，并完善车辆注册登记和营运变更等手续。转让后的车辆，



进出岛时间和在岛外停留天数，延续转让前相关信息，并纳入同一自然年度累计计算。

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海南免税车指标申请条件和对公司的要求

一、海南车指标，免税车指标－汽车租赁备案。

首先要想购买免税进口车，必须要在全岛封关运作之前，在海南自贸区
内注册公司，并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也就是说个人暂时是购买不了
的，只能是企业才能购买。

其次，当然也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购买的，这些企业还得是从事交通运
输行业、旅游业、汽车租赁等，而且这些企业必须要申请纳入符合优惠
政策的名单中，才能具备购买零关税进口汽车的资格。

购买条件

1、只有在海南自贸港内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企业必须是交通运输、旅游业、汽车租赁等相关行业。

3、即消费者需在海南注册一家运输或旅游类公司，并以公司名义采购
免税车辆会被定义为运营性质，则必须遵循15年后强制报废的原则。

4、零关税汽车每年离岛的时间累积不得超过120天。

5、如转让需征得海关批准同时需要补交增值税、消费税等税款。



免税车指标申请

想购买免税进口车，必须要在全岛封关运作之前，??在海南自贸区内注
册公司，并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也就是说个人暂时是购买不了的，
只能是企业才能购买。其次，当然也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购买的，而这
些企业必须要申请纳入符合优惠政策的名单中，才能具备购买零关税进
口汽车的资格，一家公司有一个车指标或多个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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